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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1  

蜜 

特 

防灾科技学院信息化管理中心 
 

 

信息中心〔2021〕01号 

 

 

关于印发《防灾科技学院存储介质保密管理规

定》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各单位： 

为加强对存储介质的保密管理，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特制

定《防灾科技学院存储介质保密管理规定》，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防灾科技学院信息化管理中心 

2021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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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科技学院存储介质保密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存储介质的保密管理，结合防灾科技学院

（以下简称“学院”）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学院与科研生产工作相关的所有存

储介质的保密管理。 

第三条  本制度所指存储介质包括计算机的软盘、硬盘、活

动硬盘、U盘、光盘、磁带、磁盘阵列、存储卡等存储介质。 

第二章  管理要求 

第四条  原则上存储阵列等大容量介质应托管在学院数据

中心，并由信息化管理中心统一运行、维护和管理。信息化管理

中心应采取必要技术措施防范数据泄漏风险，确保存储数据安全。 

第五条  学院各单位应建立移动介质管理制度，记录介质领

用、交回、维修、报废、损毁等情况。介质使用人按照“谁使用，

谁负责”的原则，对其移动介质负有保管和安全使用的责任。 

第六条  非涉密移动存储介质不得用于存储涉密信息，不得

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 

第七条  移动存储介质在接入终端计算机和信息系统前，应

当查杀病毒、木马等恶意代码。 

第八条  介质使用人应注意移动存储介质的内容管理，对送

出维修或销毁的介质应事先清除敏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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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信息化管理中心应配备必要的电子信息消除和销

毁设备。存储介质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后，可由信息化管理中心

集中销毁。 

第十条  需要携带外出的介质，进行必要的信息消除处理，

保证介质上只存有与本次外出相关的资料。 

第十一条  应对所有存储介质建立台账并与实物“账物相

符”。 

第十二条  存储介质上敏感信息文件的复制、打印、借阅、

借出，须按重要纸制文件的管理要求进行登记、审批、收发、传

递、存放，并有专人负责保管，复制、打印、借阅涉密信息，应

在内部计算机上由指定的人员操作，且复制件同原件一样管理。 

第十三条  便携式存储介质必须置于携带人的有效控制区

城内。 

第十四条  敏感信息存储介质应选择安全保密的场所和部

位存放，存放存储介质的场所应配备密码文件柜或密码保险柜。 

第十五条  存储介质的折旧期限:软盘、磁带为五年，光盘

为十年，U 盘及外置活动硬盘为八年，其他存储介质按使用寿命

的 60%折算。 

第十六条  存储介质到了规定的实用期限或因严重故障不

能恢复时，须经批准后进行销毁，对需销毁的存储介质进行详细

登记并建立台账。 

第十七条  存储介质的销毁应及时清点、登记，且须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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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中心统一集中实施粉碎性物理或化学销毁，确保其存储的

敏感信息无法还原。 

第十八条  禁止将存储介质作为废品出售。 

第十九条  学院外的存储介质未经允许不能在学院内计算

机上使用，确因工作需要使用时，必须经学院领导批准，由计算

机管理员进行信息的处理工作，并由其本人直接承担保密责任，

学院领导负领导责任。 

第三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信息化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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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序号 领用人 部门 编号 型号 发放情况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审核人： 审核时间：

移动存储介质核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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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移动存储介质申请单 

表格编号： 

姓名： 电话 申请日期 备注 

部门：    

申请 

类型 

□ 申请存储介质 介质编号：           

□ 更换存储介质 原有介质编号：         新介质编号：               

□ 归还存储介质 介质编号：           原因：           

□ 需要加密功能 

原因： 

部门审批意见： 

 

 

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信息中心受理情况：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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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序号 领用人 部门 编号 型号 发放情况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移动存储介质使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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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移动存储介质销毁清单 

序号 时间 介质编号 销毁原因 使用人签字 管理员签收 备注 

       

       

       

       

       

       

（部门） 

负责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信息中心 

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防灾科技学院信息化管理中心                     2021年10月7日印发 


